
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○○學年度第○學期申請轉科辦法 

101.○.○   

一、申請時間：101 年○月○、○日，共○○天。 

二、申請對象：本校日間部一年級學生。 

三、申請轉入科別及名額：依本學期一年級之缺額表(如下表)為基準，如轉出有缺額得再轉入學生。 

○○學年度第○學期一年級缺額統計表 

科別 預估可供轉入學生人數 科別 預估可供轉入學生人數 

航海科  食品科  

輪機科  商經科  

漁業科  資訊科  

水產養殖科  觀光科  

四、申請轉科成績計算： 

(一)一年級上學期國文、英文及數學三科第一、第二次段考平均分數各佔百分之五十，並得

以特別條件加分；另檢附個人缺曠課及獎懲紀錄，請自行由學生成績系統下載，作為審

核參考。 

    總成績=(國文＋英文＋數學)第一次段考平均50%＋(國文＋英文＋數學)第二次段考平均

50%＋特別條件加分。 

(二)個人特別條件加分如下表，同一競賽成績只採計最高層級或最優名次，最高 

分以 10 分為限，並檢附競賽得獎證明影本。團體競賽成績=個人成績除以 2。 

競賽等級 第 1名 第 2名 第 3名 第 4名 第 5名 第 6名 

縣市級以上 10 分 8 分 6 分 4 分 3 分 2 分 

校      內 6 分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

通過丙級檢定學科測驗 4 分 

五、審查程序：召開申請轉科審查會議，以申請同學之總成績進行審查。 

六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申請轉科視學生成績狀況得不足額錄取。 

(二)原為烘焙食品科轉科生，應補修轉入該科一年級上（下）學期國文、英文、數學不足的學

分數及必修之專業科目和一般科目的學分；其餘各科的轉科生應補修轉入該科一年級上

（下）學期必修之專業科目和一般科目的學分。 

七、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